
关于增加深证基本面

6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长城证券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

销协议： 自

2011

年

11

月

21

日起增加长城证券为深证基本面

6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代

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0755-82288968

网址：

www.cc168.com.cn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

010-66228000

网址：

www.ccbfund.cn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345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2011-020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接第一大股东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通知，该股东将其持有的国有

股

2840.7

万股质押给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为一年。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

司

5681.4

万股国有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9%

，本次质押

2840.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5%

。

上述股份质押已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19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广东长

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其子

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创尔特

"

）、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明

水公司

"

）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兴业证券

"

）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根据有关规定，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

前提下，公司、创尔特、兴业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公司、明水公司、兴业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具体事项如下：

1

、 创尔特将在交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山 分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账 号 为

484601500018010151164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转为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存入方式为三个月

定期存款（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1

日止），存单帐号为

484601500608510004507-00746156

。

2

、 明水公司将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44-

316101040020153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11,000

万元转为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存入方式为三个月定期存

款（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1

日止），存单帐号为

44-316101140000766

。

3

、公司、创尔特、明水公司承诺上述存单不得质押，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存储或以定期存单的方式续存，并通知兴业证券。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码：临

２０１１－４６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８

，

９６８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要点

公司以原有流通股本

７５

，

４８１

，

５２２

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转增股本， 流通股股东每股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５．５

股的转增股本， 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２．５３

股，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日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东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沈茹卿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持有的本公司非流

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

承诺义务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

日期满

������

１

、

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

上述义务

。

２

、

无追加承诺的情

形

。

２

孙丽琼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持有的本公司非流

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

承诺义务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

日期满

３

李玉书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持有的本公司非流

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

承诺义务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

日期满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８

，

９６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０．０１８％

３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 有

人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分数

（

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通股数

本次可 上市 流

通股数占限 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沈茹卿

１９

，

６５６ １９

，

６５６ ７．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

２

孙丽琼

１１

，

２３２ １１

，

２３２ ４．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

３

李玉书

２８

，

０８０ ２８

，

０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

总计

５８

，

９６８ ５８

，

９６８ ２１．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８１６

，

６７３ ０．８８％ －５８

，

９６８ ２

，

７５７

，

７０５ ０．８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

，

８１６

，

６７３ ０．８８％ －５８

，

９６８ ２

，

７５７

，

７０５ ０．８６％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２

，

７５７

，

７０５ ０．８６％ ２

，

７５７

，

７０５ ０．８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８

，

９６８ ０．０２％ －５８

，

９６８ ０ ０．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９

，

００５

，

３４９ ９９．１２％ ＋５８

，

９６８ ３１９

，

０６４

，

３１７ ９９．１４％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１

，

８２２

，

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２１

，

８２２

，

０２２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锁定期起始日至当前日，公司总股本发生两次变更：

１

、

２００７

年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总股本由原

２１６

，

５５５

，

４０２

股变更为

２４７

，

５５５

，

４０２

股；

２

、

２００７

年年度分配方案实施，以原有总股本

２４７

，

５５５

，

４０２

股为基数，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

本，因此公司总股本由

２４７

，

５５５

，

４０２

股变为

３２１

，

８２２

，

０２２

股。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沈茹卿

１５

，

１２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１９

，

６５６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以

资本公积

１０

：

３

的比例

转增股份

，

该股东股份

变更为

１９

，

６５６

股

。

２

孙丽琼

８

，

６４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１

，

２３２ ０．００３％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以

资本公积

１０

：

３

的比例

转增股份

，

该股东股份

变更为

１１

，

２３２

股

。

３

李玉书

２１

，

６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２８

，

０８０ ０．００９％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以

资本公积

１０

：

３

的比例

转增股份

，

该股东股份

变更为

２８

，

０８０

股

。

合计

４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 ５８

，

９６８ ０．０１８％

４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限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

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５ ４

，

３８６

，

５２８ ２．０３％

２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６ ４

，

０５０

，

５４０ １．２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１ ２７

，

６２２

，

３１０ ８．５８％

４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３ ６

，

３０１

，

７１４ １．９５％

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４ ６９

，

１２５

，

０３１ ２１．４７％

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２ １３

，

８０８

，

０００ ４．２９％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解限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

□

是

√

不适用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有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冶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６１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最近，许多投资者来电来函询问今年以来本公司新签合同的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今后本公司

将定期进行公告：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

２

，

４６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３％

，其中海外合同

１３７

亿元。

１０

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

５

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亿元

）

１

中国一 冶 集 团 有

限公司

福建省晋江市湖光西路暨石鼓路片区晋江蔡厝

Ｂ

、

Ｃ

、

Ｄ

地

块安置房工程

５．０

２

中国五 冶 集 团 有

限公司

成都大魔方项目工程

４８．０

３

中国二 十 二 冶 集

团有限公司

乐亭县水悦华庭住宅工程项目

５．０

４

中冶南 方 工 程 技

术有限公司

首钢伊犁钢铁有限公司高炉工程

１０．２

５

中冶焦 耐 工 程 技

术有限公司

攀钢西昌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３

、

４＃

焦炉工程

ＩＩ

标段

１５．２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８３．４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４．０％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７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董新利主持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等

发出，并经电话确认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

定，本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案）》已经二〇〇九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二〇一〇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

事会对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涉及上市后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及时在工商部门备案和办理公司变更办理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工作，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订《湖北宜

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５０

万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３

元，共募集资金

４３

，

５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

，

９８６．４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

，

５６３．６

万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实际到账募集资金扣除《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投项目

先期累计投资金额

１１

，

１３９．２１１０６４

万元后的余额

２９

，

４２４．３８８９４

万元，存入四个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开户行分

别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山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伍家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招股说明书》载明“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部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资金及偿还银行

借款”。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用募集资

金

１１

，

１３９．２１１０６４

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与《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一致，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华龙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公告。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

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公司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决议。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章程》；

３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４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５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６

、独立董事对《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７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的意见；

８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９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

章程修改对应条款

条款 未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三条

������

公司于

＊＊＊＊

年

＊＊

月

＊＊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

股

，

于

＊＊＊＊

年

＊

＊

月

＊＊

日在

＊＊

证券交易所上市

。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４

号文核准

，

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５０

万股

，

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

２０１１

］

３３４

号文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３５０

万元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３５０

万元

，

实收

资本

１３３５０

万元

。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

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

可以在股东大会通过同

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

，

再就因此而

需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

，

并

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

记手续

。

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客运站经

营

；

定线客运

、

班车客运

、

高速客运

、

包车客运

；

普通货运

、

货物专用运输

（

集装箱

）、

货物中转

、

仓储服务

、

快递服务

；

港口机械

、

设施

、

设备租赁

经营

；

保险兼业代理

；

汽车

（

不含九座以下乘用

车

）

及配件销售

、

汽车售后服务

、

为汽车交易提

供服务

；

物业管理

、

停车服务

；

以下经营项目限

取得许可的分支机构经营

：

旅游客运

（

省际

）；

出

租汽车客运服务

；

港口旅客运输服务

。

公司投资设立的子公司经营宜昌至重庆

、

宜昌至万州长江高速客船运输

；

汽车及备件销

售

、

汽车租赁服务

、

二手车经销

；

汽车全车大修

服务

；

国内旅游

；

港口装卸

、

仓储经营

；

成品油仓

储服务

、

汽油

、

柴油零售

。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客运站

经营

；

省际班车客运

、

省际包车客运

、

一类客

运班线

；

国内快递

（

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

）；

保险兼业代理

（

限许可证核定的类别

）；

港口

机械

、

设施

、

设备租赁经营

；

旅游客运

（

分支机

构经营

）；

票务代理服务

；

货物中转

、

仓储服

务

；

汽车

（

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

及配件销售

；

汽车售后服务

；

为汽车交易提供服务

；

物业管

理

；

柜台

、

房屋出租

；

停车服务

；

洗车服务

。

公司投资设立的子公司经营宜昌至重庆

、

宜昌至万州长江高速客船运输

；

汽车及备件

销售

、

汽车租赁服务

、

二手车经销

；

汽车全车

大修服务

；

国内旅游

；

港口装卸

、

仓储经营

；

成

品油仓储服务

、

汽油

、

柴油零售

。

第一百七十四条

������

公司指定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

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

公司以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

报刊和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

信息的媒体

。

第一百八十三条

������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一条第

（

一

）

项情

形的

，

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

，

须经出席股东

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二条第

（

一

）

项

情形的

，

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

，

须经出席股

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

过

。

第一百八十四条

������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一条第

（

一

）

项

、

第

（

二

）

项

、

第

（

四

）

项

、

第

（

五

）

项规定而解散的

，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成立清算

组

，

开始清算

。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

的人员组成

。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

债

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

组进行清算

。

������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二条第

（

一

）

项

、

第

（

二

）

项

、

第

（

四

）

项

、

第

（

五

）

项规定而解散的

，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１５

日内成立清算

组

，

开始清算

。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

定的人员组成

。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的

，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

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７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监事会主席王祖建主持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

方式送达。股份公司全体监事王祖建、边社军、尹明参与了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次会议经

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公司《章程》，详见据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详见据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据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收到有效表决票

３

份，表

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与《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一致，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

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置换时

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

６

个月， 监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１１１

，

３９２

，

１１０．６４

元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

入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决议。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７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

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及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４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５０

万股，发行

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３

元，共募集资金

４３５５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９８６．４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５６３．６０

万元。

上述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到位，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大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０４２

号 《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已经用自筹资金投入

１１１３９．２１

万元。 具体运用情况如

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自有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分项投入 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投入额占

总投资额比例

宜昌汽车客运中

心站项目

１５７１１ １３７１１

１

、

基建支出

５７１１．３４

６４．８８％

２

、

土地及拆迁

、

补偿

、

安置费用

２７１０．０８

３

、

其他支出

４７４．６７

小计

８８９６．０８

新型三峡游轮旅

游客运项目

１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

、

固定资产支出

１００８．８６

９．６９％

其中

：

机器

３４４．６１

预付工程款

６６４．２５

２

、

其他支出

５７．２９

其中

：

设计费

５６．７３

小计

１０６６．１５

鄂西生态文化旅

游圈公路旅游客

运项目

１１１００ １１１００

１

、

固定资产支出

１１７６．９８

１０．６０％

其中

：

车辆

１１７６．９８

小计

１１７６．９８

总计

３７８１１ ３５８１１ １１１３９．２１

公司《招股说明书》载明“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部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资金及偿还银行

借款”。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的数额，与《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一致。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前期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在发行上市前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现拟

用募集资金

１１１

，

３９２

，

１１０．６４

元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与《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一致，符合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置换时间距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

６

个月。

三、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１１

，

３９２

，

１１０．６４

元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二）公司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１１

，

３９２

，

１１０．６４

元

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

（

１

）本次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先期投入金

额已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公开披露；

（

２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与《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一致，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深交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３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４

）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

６

个月；

（

５

）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事项经过董事会、监事会的审议通过，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

６

） 同意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

１１１３９．２１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１３９．２１

万元。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意见认为：

１

、 公司管理当局在决定本次置换事宜前与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进行了充分沟通， 且承诺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法定程序的审议并进行信息披露。 我们认为，宜

昌交运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是合法、合规。

２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之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监事会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３

、本次拟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及银行借款合计为

１１１

，

３９２

，

１１０．６４

元，

置换金额与宜昌交运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一致，不存在

违反《招股说明书》承诺的情形，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宜昌交运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的自有资金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４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2011-037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电子文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

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惠州市德赛集团大厦

24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刘其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采取举手表决方式，

9

票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州电池

"

）租赁厂房的议案

由于业务的不断增长，为解决产能及场地不足、各控股子公司厂房较为分散不便管理的问题，公司董

事会同意惠州电池以承租方与出租方惠州嘉鸿签署租赁合同， 租赁其面积为

68,006.15

平方米的厂房和宿

舍，租期为

6

年，前三年租赁总额为

3508.5

万元（后三年租金每年递增在

1%-10%

的范围内另行协商确定）。

该租赁物业将由惠州电池、惠州市聚能电池有限公司及惠州市亿能电子有限公司使用，各公司根据使

用面积分担租赁费用。

详情请见今日编号为

2011-038

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惠州电池租赁厂房及宿舍的公告》。

2

、关于惠州市蓝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微电子

"

）在越南参股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为配合韩国三星在越南设立的全球手机生产基地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公司董事会同意惠州蓝微

参股与韩国企业

KANBAY CO.,LTD

在越南河内设立合资公司（其中外方以人民币

650

万元等值的外币现金

投入，占股

65%

；惠州蓝微以部分现有设备折成现金等值人民币

350

万元投入，占股

35%

）。

本议案由惠州蓝微向政府相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2011-038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惠州电池租赁厂房及

宿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随着业务的不断增长，现有厂房已无法满足日常生产及业务扩张需要，为解决目前产能及场地

不足、各子公司厂房较为分散不便管理的问题，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惠州电池

"

）与惠州市嘉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州嘉鸿

"

）签署《租赁合同》（以下简称

"

《租赁

合同》

"

）。

《租赁合同》约定惠州电池租赁惠州嘉鸿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6

号小区，面积为

68,006.15

平方米的厂

房及宿舍（以下简称

"

该物业

"

），租赁期限为

6

年，前三年租赁总额为

3508.5

万元（后三年租金每年递增在

1%

-10%

的范围内另行协商确定）。 该物业将由惠州电池、惠州市聚能电池有限公司及惠州市亿能电子有限公

司使用，各公司根据使用面积分担租赁费用。

该物业已具备全面投入使用的条件，各公司将在

2012

年

1

月开始逐步迁入使用。

本次租赁事项已经

201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出租方基本情况

名称：惠州市嘉鸿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6

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郑伟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外引内联、兴办实业；销售：纺织品、玩具、皮具、家具；销售：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车配件、

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品）、土石方工程、室内装饰、水电安装工程、物业管理。

2

、承租方基本情况

名称：惠州市德赛电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16

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冯大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无汞碱锰电池、锂离子电池和圆柱型锌空气电池及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

85%

内销，

15%

外销）

该租赁行为系惠州电池根据自身的业务发展所进行的日常经营活动， 该物业出租方惠州嘉鸿与公司

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租赁合同》已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签署，合同主要内容有：

1

、该物业地址：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6

号小区

2

、该物业面积：

68,006.15

平方米

3

、租赁期限为

6

年，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免租期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止。

4

、租金：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租金为人民币

917,040.30

元

/

月； 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为人民币

986,089.20

元

/

月；自第四年（即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每年租金递增

1%-10%

（双方

另行协商确定）。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不可避免又不能克服

的不可抗力事件

,

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关系。

3

、本次租赁有利于解决公司目前产能及场地不足、各子公司厂房较为分散不便管理的问题。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租赁合同》；

2

、第六届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002050

股票简称：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61

浙江三花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

PARKER HANNIFIN

公司对本公司反倾销

诉讼第一次年度行政复审终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获悉美国联邦公报于近日发布了本公司输美方体阀反倾销案第一次行政复审终裁结果， 裁定本

公司的倾销税率为

5.22%

。

本公司在第一次行政复审期间（

2008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输美方体阀产品累计金额约为

800

多

万美元。

2008

年

10

月

16

日以来公司已分别按原审初裁结果

15.41%

和原审终裁结果

28.44%

的税率向美国海关

预缴了相应的保证金。 根据本次终裁结果， 本公司第一次行政复审期间的输美方体阀产品将按本次终裁

5.22%

的税率结算实际应缴纳的反倾销税，多缴保证金预估为

180

多万美元将予以退回，具体金额以实际结算

为准。

在第二次行政复审终裁结果公布之前（第二次行政复审已于

2011

年

5

月份启动），本公司将按

5.22%

的税

率向美国海关预缴相应的保证金。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案的进展情况，请关注本公司的进展情况公告和美国官方网站信息。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因此事项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260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

2011-038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21

日，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三千万元自有闲置资金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

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期限

为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产品

认购委托书》及《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产品说明书》，使用人民币壹千万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为保本固定收益型。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金额：人民币一千万元。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2

年

1

月

30

日，共

74

天。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债等

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以及债券回购等金融产品。

5

、收益计算方式：投资收益

=

投资本金

*

收益率

(

年

) *

实际理财天数

/365

，收益率

(

年

)

为

5.1%

。

6

、本金及收益的支付为到期后一次性支付。

7

、公司无权提前赎回本理财产品。

8

、公司与中国银行无关联关系。

9

、风险提示

(1)

提前终止风险：中国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可能会导致该产品提前终止。

(2)

市场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国家政

策的变化、宏观周期性经济运行状况变化、外汇汇率和人民币购买力等变化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产

品收益的波动，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对产品的成立与运行产生影响。

(3)

流动性风险：本产品不提供到期日之前的每日赎回机制，甲方在产品期限内没有提前终止权。

(4)

信用风险：乙方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产品的收益产生影响。

(5)

其他风险：在本产品提前终止或到期日之前，金融市场价格变化将可能影响甲方无法获得更好的收益率。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购买了

1,000

万元理财期限为

71

天

(2011

年

6

月

23

日至

2011

年

9

月

2

日

)

的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1261]

号理财产品。该产品于

2011

年

9

月

5

日赎回并到账。投资收益率按原计划为

5%

，实

际收益率

5%

，合计投资收益为

97,260.27

元。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购买了

1,000

万元理财期限为

56

天

(2011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2

年

1

月

9

日

)

的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1573]

号理财产品。

(

详细内容请查阅

2011

年

11

月

16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7)

除此之外，无购买其他理财产品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投资标的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投向为信用级别较高的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 与此同

时，理财使用的资金公司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发展

的需求，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四、风险控制

公司投资标的为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

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风险可控。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

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公司将充分考虑

本金的保证性，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日常实施，指派专人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

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市场风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发表了意见，均同意公司的投资

操作。

(

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广东伊立浦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发表的独立意见》

)

(

监事会的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广东

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1-06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接到控股股东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爱仕达集团

"

）通知：爱仕达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270

万股质押给上海爱建信

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并已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日止。 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爱仕达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4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38%

；其中已质押

的股份数为

3,7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1%

。

特此公告 。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